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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3            证券简称：*ST蓝丰        编号：2017-010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2017年与关联方苏

州黑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马科技”）、苏州恒华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州恒华”）、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御化工”）、江

苏苏化集团信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化工”）、江苏苏化集团张家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化张家港”）、苏州苏化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化

进出口”）、苏州英诺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欣”）、苏州市金运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化工”）、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夏华宝”）、西安宇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宇兴”）关联交易总

金额为18,175万元，去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7,692.3万元。本事项经2017年

3月18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杨振华、王宇、梁华中、刘宇、范德芳、杜文浩回避了表

决。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回避表决的股东为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王宇、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股数为132,643,536股。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2017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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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单位 

名称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实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预计金额 

实际金额与预计

金额的差异 

接受劳务、服务 

黑马科技 
软件开发与

服务 
协议价 50 10.4 34.61 100% 80.00 -56.74% 

苏州恒华 
房租、物业、

服务费等 
协议价 50 0 27 100% 120.00 -77.5% 

采购 

华御化工 原材料 市场价 13,000 1,208.35 7,346.24 100% 11,000.00 -33.22% 

信达化工 原材料 市场价 700 360 259.14 100% 400.00 -35.22% 

苏化张家港 原材料 市场价 230 4.11 25.31 100% 100.00 -74.69% 

金运化工 原材料 市场价 1,000 26.93 — — — — 

宁夏华宝 产品 市场价 210 2     

英诺欣 

原材料 市场价 1,800 0 — — — — 

提供劳务 加工产品 协议价 100 0 — — — — 

销售 苏化进出口 产品 市场价 1,000 0 — — — — 

出租 西安宇兴 房屋 市场价 35 0 — — — — 

合计 — — — 18,175 1,609.79 7,692.3 — 11,700 — 

注：1、与华御化工发生关联交易的交易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2、与宁夏华宝、西安宇兴发生关联交易的交易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

有限公司。3、以上金额均指含税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新沂市华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王宇 本公司第三大股东 

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四大股东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共同投资的公司 

苏州黑马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四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苏州恒华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四大股东共同投资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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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化集团信达化工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江苏苏化集团张家港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苏州苏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 

苏州英诺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的公司 

苏州市金运化工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四大股东之控股孙公司 

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 

西安宇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 

（一）苏州黑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黑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第四大股东控制的子公司；法定代表

人：熊炬；注册资本：300万元；主营业务：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及电子元器件、

计算机硬件软件开发应用及经营、计算机系统集成。住所：苏州园区通园路208

号。 

（二）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 

宁夏华御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投资企业，且是公

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德芳；注册资本：20,000万元；主

营业务：化工原料（煤焦化苯）加工试生产；危险货物运输（仅限公司分支机构

经营）；住所：中卫市沙坡头区美利工业园。 

（三）苏州恒华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恒华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四大股东参股并由

第四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振华；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咨询与管理、自有厂房出租；从事高新技术、生物医药、医药中

间体及新材料的研发；科技项目的孵化和培植；企业收购与兼并、资产重组、企

业上市策划；住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208号。 

（四）江苏苏化集团信达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苏化集团信达化工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法定代

表人：范德芳；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主要从事功夫菊酸（TFP酸）、羟

基苯并呋喃的制造、加工和销售；住所为张家港乐余镇东沙八六圩。 

（五）江苏苏化集团张家港有限公司 

江苏苏化集团张家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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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耿斌；注册资本：30,000万元；主要生产和销售氢氧化钠、液氯、氢气、次

氯酸钠、盐酸、氯乙烯、氯化苯、三氯氧磷、硫酸、二苯醚、联苯、氢化三联苯、

导热油、亚磷酸等基础化工原料；住所：张家港乐余镇东沙工业园区。 

（六）苏州苏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苏化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之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

德芳；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营业务：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住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208号。 

（七）苏州英诺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英诺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丁小兵；注册资本：450万元；主营业务：医药中间体、实验室试剂的研发；销

售非危险性化学品；提供相关技术及产品售后服务；从事医药中间体、非危险性

化学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住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208号苏化科技园

D2栋4栋。 

（八）苏州市金运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市金运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第四大股东之控股孙公司；法定代表人：范

德芳；注册资本：100万元；主营业务：化工原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钢材、

煤炭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208号。 

（九）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 

宁夏华宝枸杞产业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宇；注册资本：4306.666670万元；主营业务：枸杞系列产品生产、销售；农副

产品、植物提取物的销售；住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城枸杞加工城内。 

（十）西安宇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西安宇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控制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王

宇；注册资本：3000万元；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及咨询、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信息港大厦。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内容为：本公司向黑马科技采购生产现场等监控系统及软

件并实施安装维护；本公司研发中心及子公司江苏蓝丰进出口有限公司租赁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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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华房产并支付配套物业管理、水电费用等；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向华御

化工采购原材料邻硝、对硝、液碱等；本公司向信达化工、苏化张家港、金运化

工、英诺欣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本公司向苏化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本公司为

英诺欣提供加工服务；方舟制药向宁夏华宝购买产品及 OEM 产品；西安宇兴租

赁方舟制药房产。 

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协商确定交

易价格。关联交易以现金及商业票据结算。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的目的：为了保证公司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有序，保证生产经营秩序，

扩展公司品牌效应，推进工艺改进和技术革新，加快公司发展进程。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向关联方购买原料和产品，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和服务，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能够节约和降低采购

费用，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有利于

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公司利益最大化。交易价格按照市场

公允价格实施，不存在交易非公允及其他关联方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

联交易遵循市场原则，交易价格公允，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关联方

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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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内容为：本公司向黑马科技采购生产现场等监控系统及软件并实施安装维护；本公司研发中心及子公司江苏蓝丰进出口有限公司租赁苏州恒华房产并支付配套物业管理、水电费用等；宁夏蓝丰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向华御化工采购原材料邻硝、对硝、液碱等；本公司向信达化工、苏化张家港、金运化工、英诺欣采购生产所需原材料；本公司向苏化进出口销售化工产品；本公司为英诺欣提供加工服务；方舟制药向宁夏华宝购买产品及OEM产品；西安宇兴租赁方舟制药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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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向关联方购买原料和产品，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接受关联方提供劳务和服务，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能够节约和降低采购费用，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有利于保证本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公司利益最大化。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实施，不存在交易非公允及其他关联方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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